厦门南洋职业学院“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者服务队”评选办法	

 为鼓励我校广大青年学子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环保、扶贫、支教等社会公益事业，培养志愿者个人及志愿服务对的社会公德心和责任感，特制定本办法。
一、“优秀志愿者”
（一）评选条件
1.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品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拟申请个人评奖前两个学期未受到警告（含警告）以上级别的纪律处分。
2.积极践行“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3.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工作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志愿者工作具有饱满的热情,服务同学，服务社会，在志愿服务工作中树立良好的南洋学子形象。
4.拟申请个人具有一年以上的志愿服务经历，参加校内外志愿服务活动次数达到三次或三次以上，志愿服务工时学年内在40小时或40小时以上。
5.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社会公益性强，在各级、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做出特殊贡献或表现突出，影响广泛的个人。
（二）评选范围
积极参与和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的在校学生。
（三）评定原则
本评审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以及自愿申报的原则。
（四）时间安排
评选工作原则上在每年5月进行。
（五）评选程序
1.报名阶段
优秀志愿者采取自愿报名与组织推荐两种申请形式，申请该奖项的个人可填写并提交《优秀志愿者申请表》；也可由其他人或组织提交《优秀志愿者推荐表》。报名材料包括：
（1）申请表或推荐表一份。
（2）事迹简介一份（500-800字）。
（3）事迹的相关证明材料，含文字报道、图片或影像等。
2.初审阶段
优秀志愿者申报材料由各志愿者服务队进行初审,负责汇总先进事迹材料，存档备案,择优推荐若干名“优秀志愿者”候选人。
3.最终评选
由学校组成评审委员会，审查候选人事迹，并严格按照评选原则评定“优秀志愿者”获得者。
4.公示
评选结果在校园内进行五天公示。
（六）奖励情况
1.优秀志愿者由学校统一颁发荣誉证书予以表彰。
2.荣获“优秀志愿者”称号的志愿者先进事迹材料记入个人档案。
   
二、“优秀志愿者服务队”
（一）评选条件
 1.服务队成立1年以上，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学校的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品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2. 积极践行“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3.积极组织和参与志愿服务工作，对志愿者工作具有饱满的热情，服务同学，服务社会，在志愿者工作中树立良好的南洋学子形象。
4. 有经常性的活动项目、相对集中的活动时间，在校内大型活动，校外义务支教、公益活动等具有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和社会影响力。
5.有完善的志愿者组织和管理制度，志愿者队伍在10人以上且相对稳定。
6.参评组织在评选前一学期组织或参与校内外志愿服务活动次数达到三次或三次以上，且成果显著。
7.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社会公益性强，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做出特殊贡献或表现突出，影响广泛的组织。
（二）评选范围
积极组织和参与志愿服务或公益活动的各院学生组织。
（三）评定原则
本评审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以及自愿申报的原则。
（四）时间安排
评选工作原则上在每年5月进行。
（五）评选程序
1.报名阶段
优秀志愿者服务队采取自愿报名与组织推荐两种申请形式，申请该奖项的组织可填写并提交《优秀志愿者服务队申请表》；也可由其他人或组织提交《优秀志愿者服务队推荐表》。报名材料包括：
（1）申请表或推荐表一份。
（2）2分钟的简介视频。
（3）事迹简介一份（1500字左右）。
（4）事迹的相关证明材料，含文字报道、图片或影像等。
（5）参评组织开展的活动要附活动策划书。
2.初审阶段
优秀志愿者服务队申报材料由校团委进行初审,负责汇总先进事迹材料，存档备案,择优推荐若干支“优秀志愿者服务队”候选组织。
3.最终评选
由校党委组成评审委员会，审查候选组织事迹，并严格按照评选原则评出若干支优秀志愿者服务队。
4.公示
评选结果在校园内进行五天公示。
   （六）奖励情况
1. 优秀志愿者服务队由学校统一颁发荣誉证书予以表彰。
2. 获奖材料记录在学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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